附件一：采购需求

南雄市2025年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森林抚育项目(2024年其他国土绿化项目)



采购需求（征集版）









预算金额：9,190,000.00元
采购单位：南雄市林业局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采购品目：C210202 林木抚育管理服务
组织形式：分散采购


南雄市2025年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森林抚育项目(2024年其他国土绿化项目)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107148470][bookmark: _Toc157413560][bookmark: _Toc143081422][bookmark: _Toc392769674][bookmark: _Toc393453627][bookmark: _Toc391995487][bookmark: _Toc184108815]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南雄市2025年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森林抚育项目(2024年其他国土绿化项目)
（二）项目预算9,190,000.00元。
（三）项目类别：林木抚育管理服务
（四）项目属性：服务类
（五）包组划分情况：为在省级验收以前完成项目的施工作业，本项目拟按照相对集中、难易结合、包组总量相当的原则计划分4-5个包组。
（六）本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参与的供应商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或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材料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注：中小企业以供应商填写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为判定标准，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以供应商填写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为判定标准，监狱企业须供应商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否则不予认定。）
[bookmark: _Toc184108816]二、项目背景
[bookmark: _Toc184108817]为科学、合理编制南雄市2025年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森林抚育项目(2024年其他国土绿化项目)需求，南雄市林业局通过问卷调查形式，对南雄市2025年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森林抚育项目(2024年其他国土绿化项目)的采购需求进行调查。
三、商务要求
（一）主要商务要求
	标的提供的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0月30日前，按作业设计书要求完成全部抚育工作并通过采购人验收。

	标的提供的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方式

	1期：支付比例30%,预付款：双方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款30%。中标人凭合同、中标通知书办理支付手续。
2期：支付比例70%,中标人完成抚育工作，经验收合格，采购人支付合同款70%。中标人凭合同、中标人开具的正式发票、验收报告（加盖采购人公章）、中标通知书办理结算。

	验收要求
	1期：1、项目验收标准：按森林抚育技术要求验收。 2、质量标准：合格，符合森林抚育技术要求及有关造林绿化工程施工的规范、规程和验收标准。 3、项目检查与验收方法： (1)建设单位委派技术人员、监理人员依据合同要求对抚育的数量和质量实行检查与验收。建设单位根据各作业小班面积大小均匀设置若干数量样圆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要立即返工，直到验收合格为止。同时核对面积，结算时按核实面积结算。 (2)样圆设置方法：面积 100（含） 亩以下作业小班设 3 个，面积 100-200 亩以下（含 200 亩）作业小班设 5 个，面积 200 亩以上作业小班设 7 个。 (3)样圆标准：不以目标树为中心的任意点为中心，半径6.51米的圈圈。

	履约保证金
	不收取

	其他
	（1）履约能力；如中标供应商在履约过程中未能按照自身所承诺的响应时间及采购人要求完成需要履行的工作，采购人有权启动约束措施确保采购标的的实施完成，具体形式由采购人确定。 （2）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任何纠纷由中标供应商自行解决。若出现林地纠纷并对项目进度或质量造成严重影响，中标供应商需承担一切责任。 （3）投标人须对项目实施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安全防护用品进行妥善管理，合理分配本项目工作所需设备机具，避免发生以外事故，如出现因投标人管理设备机具不当所导致安全事故，其中产生的一切损失全部由中标供应商负责。 （4）投标人须合理分配工作人员，保证个人职责清晰，人员储备合理规范，能够承担本项目所需工作实施要求。 （5）保险：供应商在签订合同之日起一个月内需按相关要求购买安全生产责任险及工伤保险及其他需购买保险险种。 （6）报价要求： （6.1）报价超出最高限价的列为无效投标处理。 （6.2）投标报价应为人民币含税全包价，包括但不限于完成本项目所有服务内容所需的人工费、器械费、税费、购买人员人身意外保险、验收费等一切可预见和不可预见费用。投标人必须自行考虑在本项目实施期间的一切可能产生的费用，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采购人除了支付合同规定的款项外，一切合同规定外的费用将拒绝支付。 （7）投标人应具有同类项目服务经验，以支撑项目整体服务水平能力。 （8）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人员应具有能胜任本项目能力，服务团队人员应具有与本项目相关的职称证书。 （9）中标供应商应具有突发紧急服务响应综合能力，在接到采购人有关本项目的任何情况需要中标供应商进行响应并处理；中标供应商应在按采购人合理时间要求进行响应并处理完毕。 ★（10）中标人应高度重视安全生产，严禁违章作业，做好森林防火，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工伤事故和经济损失全部由中标人负责。（投标时需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11）权利和义务 （11.1）采购人权利和义务 采购人负责对中标人施工各工序进行技术指导、检查、验收，对不合格工序有权要求中标单位进行返工，中标人拒不返工不能进入下一工序。采购人在中标人完成抚育作业验收后，对达到抚育技术要求的给予出具验收报告。 （11.2）中标人权利和义务 中标人在签订合同七个工作日内必须组织劳力进场施工作业，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中标人的管理人员和所聘用的施工人员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并做好相关的施工安全警示标志，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安全生产事故及引起问题、后果一概由中标单位负责。 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对项目进度或质量造成影响的纠纷，都由中标人自行解决，如若中标人进场前就已产生的用地纠纷，则由采购人解决。 采购人派出的监管人员检查服务质量时中标人管理人员必须到场。


（二）其他商务需求
	参数性质
	编号
	内容明细
	内容说明

	
	1
	项目熟悉情况
	投标人应根据本采购包的实际情况和项目情况制定详细的项目熟悉情况方案。项目熟悉情况方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项目履行地气候及地理环境、地形地貌的熟悉情况等。

	
	2
	项目实施
	投标人应根据本采购包的实际情况和项目情况制定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实施方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技术方案、物资、劳动组织准备、检查步骤情况等。

	
	3
	工期承诺及保障措施
	投标人应根据本采购包的实际情况和项目情况制定详细的工期承诺及保障措施方案。工期承诺及保障措施方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工期承诺、详细计划制定、设备保障、质量监督、现场协调、沟通机制、风险预警情况等。

	
	4
	质量与安全生产管理保障措施
	投标人应根据本采购包的实际情况和项目情况制定详细的质量与安全生产管理保障措施方案。质量与安全生产管理保障措施方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制度、安全承诺、安全保障措施、应急方案、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责任落实情况等。

	
	5
	人员及设备配备
	投标人应根据本采购包的实际情况和项目情况制定详细的人员及设备配备方案。人员及设备配备方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人员职责、资源配备计划、主要机械设备、劳动力、施工机具及安全防护用品情况等。

	说明
	 打“★”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若有任何一条负偏离或不满足则导致投标（响应）无效。 
打“▲”号条款为重要参数（如有），若有部分“▲”条款未响应或不满足，将根据评审要求影响其得分，但不作为无效投标（响应）条款。


四、技术标准与要求
	序号
	品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分项预算单价（元）
	分项预算总价（元）
	所属行业
	技术要求

	1
	林木抚育管理服务
	项
	1.00
	9,190,000.00
	[bookmark: _GoBack]9,190,000.00
	农、林、牧、渔业
	详见附表一


附表一：
	参数性质
	序号
	具体技术(参数)要求

	
	1
	（一）类型Ⅰ（幼龄林抚育）
1、割灌除草：清除影响目的树半径1.5m范围内的杂灌、杂草，劈断林地内的藤蔓并将藤蔓头挖出放置在阳光充足区域暴晒；伐除林地内胸径小于5cm的松树、杉树、杂树，但不能造成林窗及林中空地。伐后留茬高度小于10cm。作业时应注重保护珍稀濒危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树种、林窗处的幼树幼苗以及林下有生长潜力的幼树幼苗。
2、松土扩穴：割灌除草后，以植株为中心，松土扩穴的半径不小于0.5m，松土深10cm以上。
3、追肥：割灌除草后，每株施放复合肥（NPK≥45%、N≥15%）0.2千克。施肥采用沟状埋施，施肥沟位于树冠投影外沿的上坡处（离植株30cm以上）埋施，沟长、宽、深不小于20cm，将肥料撒入后覆土，不能有肥料暴露于地面。
4、培土：松土后进行培土，将幼树周边土壤回覆形成半径0.4m的圆形平台。并在上坡位开设鱼鳞坑状保水坑。
5、抚育剩余物的处理：根据地形地势及林地的立地条件，将抚育剩余物截成小于3m的碎段有序平铺在林地上，待其自然腐烂。
（二）类型Ⅱ（天然林抚育、中龄林抚育）
1、割灌除草：全面清除作业小班内的杂灌、杂草，劈断林地内的藤蔓并将藤蔓头挖出放置在阳光充足区域暴晒。劈倒的灌木、杂草留茬高度小于10cm。作业时应注重保护珍稀濒危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树种、林窗处的幼树幼苗以及林下有生长潜力的幼树幼苗。
2、疏伐：对密度过大的中、近、成熟林，按照合理密度伐除密度过大、生长不良、质量差、长势弱、胸径小于5cm的干扰树种（含病枯死木、压倒木、主干畸形株等），伐后树桩高度低于10cm。如部分区域林木胸径均为5cm左右，则应合理保留有培育价值的目标树种，林木分布均匀，不造成林中空地。伐后郁闭度原则上应保留0.6以上，疏伐不涉及采伐林木蓄积，不影响林分的平均胸径。
3、修枝：对天然整枝不良、枝条影响林内通风和光照的林木进行修枝。采用枝剪、锯等工具，于天气连续晴好时进行修剪，除掉枯死枝和树冠下部1到2轮活枝。中幼龄林阶段修枝后保留冠长的2/3，剪口平滑，与树体平行，不留短橛，剪口不能伤害树干的韧皮部和木质部、不撕裂树皮。
4、抚育剩余物的处理：根据地形地势及林地的立地条件，将抚育剩余物截成小于3m的碎段有序平铺在林地上，待其自然腐烂。不得将伐除的乔木带离现场。
（三）类型Ⅲ（混交竹林抚育）
1、割灌除草：全面清除作业小班内的杂灌、杂草，劈断竹林内的藤蔓并将藤蔓头挖出放置在阳光充足区域暴晒；伐除林地内胸径小于5cm的松树、杉树、杂树，但不能造成林窗及林中空地。伐后留茬高度小于10cm。作业时应注重保护珍稀濒危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树种、林窗处的幼树幼苗以及林下有生长潜力的幼树幼苗。
2、追肥：每亩施放复合肥（NPK≥45%、N≥15%）30千克。追肥采用沟施（条状沟施），沿林地中上坡位3条等高线水平、交错开沟，每亩开沟不少于6条，沟深20cm、宽20cm，沟长10m，间距10m，均匀施放肥料后全面覆土，不能有肥料暴露于地面。
3、疏伐：
采伐对象严格遵循 “留优去劣、伐小留大、伐弱留强、伐老留嫩”原则。（1）伐除病弱株，即那些遭受病虫害侵袭、主干弯曲、生长势衰退或生长高度不足的竹株；（2）伐除竹林内的死竹、倒伏竹、损毁竹；（3）伐除胸径小于5cm的竹株。
采伐时，砍竹要沿竹杆（头）四周劈砍，切口应与竹株主干呈45度角左右，且切口要平滑整齐，避免出现撕裂或凹陷，使伐桩成莲花状，也可采用机械采伐，伐桩不得超过10厘米。
采伐顺序应根据竹林地形和竹株分布合理安排。在平地或缓坡竹林，可采用从林地边缘向中心推进的顺序；在坡度较大的竹林，需按照自上而下的顺序采伐，防止采伐过程中竹株滚落引发安全事故和水土流失。
采伐后每亩保留株数在180-200株（含有培育价值的杉木、松树和阔叶树），确保竹林分布均匀合理，并随即将伐桩打通节隔，以利腐烂。
注意：采伐前必须完成施肥工序。
4、抚育剩余物的处理：（1）根据地形地势及林地的立地条件，将抚育剩余物截成小于3m的碎段有序平铺在林地上，待其自然腐烂。（2）伐除的竹子除掉竹枝后，在附近平缓地面整齐归堆或归带放置。不得将伐除的竹子带离施工现场。
（四）类型Ⅳ（纯竹林抚育）
。1、割灌除草：全面清除作业小班内的杂灌、杂草，劈断竹林内的藤蔓并将藤蔓头挖出放置在阳光充足区域暴晒；伐除林地内胸径小于5cm的松树、杉树、杂树，但不能造成林窗及林中空地。伐后留茬高度小于10cm。作业时应注重保护珍稀濒危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树种、林窗处的幼树幼苗以及林下有生长潜力的幼树幼苗。
2、追肥：每亩施放复合肥（NPK≥45%、N≥15%）30千克。追肥采用沟施（条状沟施），沿林地中上坡位3条等高线水平、交错开沟，每亩开沟不少于6条，沟深20cm、宽20cm，沟长10m，间距10m，均匀施放肥料后全面覆土，不能有肥料暴露于地面。【设计书要附示意图】
3、疏伐：
采伐对象严格遵循 “留优去劣、伐小留大、伐弱留强、伐老留嫩”原则。（1）伐除病弱株，即那些遭受病虫害侵袭、主干弯曲、生长势衰退或生长高度不足的竹株；（2）伐除竹林内的死竹、倒伏竹、损毁竹；（3）伐除胸径小于5cm的竹株。
采伐时，砍竹要沿竹杆（头）四周劈砍，切口应与竹株主干呈45度角左右，且切口要平滑整齐，避免出现撕裂或凹陷，使伐桩成莲花状，也可采用机械采伐，伐桩不得超过10厘米。
采伐顺序应根据竹林地形和竹株分布合理安排。在平地或缓坡竹林，可采用从林地边缘向中心推进的顺序；在坡度较大的竹林，需按照自上而下的顺序采伐，防止采伐过程中竹株滚落引发安全事故和水土流失。
采伐后每亩保留株数在180-200株（含有培育价值的杉木、松树和阔叶树），确保竹林分布均匀合理，并随即将伐桩打通节隔，以利腐烂。
注意：采伐前必须完成施肥工序。
4、 抚育剩余物的处理：（1）根据地形地势及林地的立地条件，将抚育剩余物截成小于3m的碎段有序平铺在林地上，待其自然腐烂。（2）伐除的竹子除掉竹枝后，在附近平缓地面整齐归堆或归带放置。不得将伐除的竹子带离现场。
（五）类型Ⅴ（天然林抚育）
1、割灌除草：全面清除作业小班内的杂灌、杂草，劈断林地内的藤蔓并将藤蔓头挖出放置在阳光充足区域暴晒。劈倒的灌木、杂草留茬高度小于10cm。作业时应注重保护珍稀濒危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树种、林窗处的幼树幼苗以及林下有生长潜力的幼树幼苗。
2、疏伐：对密度过大的中、近、成熟林，按照合理密度伐除密度过大、生长不良、质量差、长势弱、胸径小于5cm的干扰树种（含病枯死木、压倒木、主干畸形株等），伐后树桩高度低于10cm。如部分区域林木胸径均为5cm左右，则应合理保留有培育价值的目标树种，林木分布均匀，不造成林中空地。伐后郁闭度原则上应保留0.6以上，疏伐不涉及采伐林木蓄积，不影响林分的平均胸径。
3、修枝：对天然整枝不良、枝条影响林内通风和光照的林木进行修枝。采用枝剪、锯等工具，于天气连续晴好时进行修剪，除掉枯死枝和树冠下部1到2轮活枝。中幼龄林阶段修枝后保留冠长的2/3，剪口平滑，与树体平行，不留短橛，剪口不能伤害树干的韧皮部和木质部、不撕裂树皮。
4、追肥：对作业小班内低于平均胸径且有培育价值的林木（阔叶树优先）进行追肥，每亩30株，每株施放复合肥（NPK≥45%、N≥15%）0.2千克。施肥采用沟状埋施，施肥沟位于树冠投影外沿的上坡处（离植株30cm以上）埋施，沟长、宽、深不小于20cm，将肥料撒入后覆土，不能有肥料暴露于地面。
5、抚育剩余物的处理：根据地形地势及林地的立地条件，将抚育剩余物截成小于3m的碎段有序平铺在林地上，待其自然腐烂。不得将伐除的乔木带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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